
附件 7 

專家學者公會推薦書格式 

          （公會名稱）                 茲推薦             （受推薦者姓名）         

（受推薦者職稱）       納入專家學者建議名單。  

         （受推薦者姓名）      君於○○○○領域學有專精，著有成就，熱心公

益，且處事公正，操守廉潔，對採購評選/促參甄審規定亦有瞭解，相信必能發

揮所長，公正辦理相關採購評選/促參甄審之工作。 

    另本會理事會任期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，會員總人數為        人，併此

敘明。 

 

推薦人          （推薦單位名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推薦者簽章）          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○   ○   年    ○   ○   月    ○   ○   

日 

 

 

附註： 

1.所稱「公會」，係指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成立之團體，但不包括聯合會或總會，

以避免推薦人數重複計算。  

2.由公會提具推薦書者，應通過該公會之理事會同意，且其推薦人數不得超過各公會會

員人數之 5%（以無條件進位至整數方式計算），並加註理事會任期及會員總人數後，

連同「專家學者推薦表」，循推薦程序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向本會薦送（例如建築師公

會送內政部營建署、醫師公會送衛生署、技師公會送公共工程委員會等）。  

3.鑑於公會之理事任期不一，為延續本推薦書之有效性，各公會應於每屆理事上任 3 個

月內，就其原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推薦人選，循上開程序重行提具推薦書送該公會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向本會薦送。  

4.公會理事上任後如未重行提具推薦書者，本會將促請該公會速予辦理；如公會仍未依本會函辦

理者，視同該公會同意展延原推薦書之有效期至理事任期屆滿之日。 


